北京市工商局关于印发《关于改进企业登记工作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1、设立高新技术公司，初始注册资本不足时，公司股东可与经市政府批准成立的风险投资或担保机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融资担保基金、北京新技术企业担保风险金、北京中小企业担保资金）签订担保合同，对注册资本不足部分施行担保。对担保部分的注册资本，不再提交验资报告，登记机关以担保部分的注册资本数额及经验资机构验证的注册资本部分之和对注册资本进行登记注册。在担保期限内，公司年检时，也不再提交担保部分注册资本的验资报告。

    注册资本可以全额担保。担保机构以其担保的金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在担保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内，股东应补足注册资本，并提交验资报告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备案登记；股东不能补足注册资本的，可由担保机构补足，并获得该部分股权，成为公司股东（对投资有限制性规定的担保基（资）金除外）。在担保期限内，注册资本不能补足的，公司应在担保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办理注销登记。

　  2、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改制时，企业组建的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作为股东按投入改制后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管委会应由不少于三人的奇数组成，在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管委会设主任一人，由管委会过半数人员选举产生。管委会所持股权在改制企业存续期间不得转让。

　　管委会应制定相应的规章并报登记注册机关备案。备案登记提交以下文件、证件：

     （1）组建管委会申请表；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管委会主任任职文件；

     （4）共同共有资产验证报告；

     （5）管委会组织章程；

     （6）管委会住所证明；

     （7）共同共有资产所有人名录。

　　非高新技术企业改制涉及组建"管委会"的，可参照执行。

　  3、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可以用不低于科技成果入股时作价金额20%的股份，对研究开发该项科技成果的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给予奖励，该持股人依据其所持股份分享收益。

　  4、要妥善解决历史上集体所有制性质高新技术企业中遗留的产权关系不清问题：

　　集体所有制性质高新技术企业过去及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事业单位拨入过资产并已明确约定是投资或债权关系的，按照约定办理；未作约定的，由双方协商并重新约定产权关系或按有关规定界定产权；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建立过挂靠关系、贷款担保关系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一般不享有资产权益，但国有企事业单位对集体所有制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履行了债务连带责任的，应予追索清偿或依照有关规定转为投资；对属于个人投资形成的资产，产权归个人所有。

　  对集体所有制性质高新技术企业仍在实施的由国有企事业单位持有并提供的高新技术成果，当初没有约定投资或债权关系的，可以根据该项技术目前的市场竞争力，以及有关各方在技术创新各阶段的物质技术投入情况，按照有关规定重新界定产权。

　　5、积极支持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科技人员兴办高新技术企业，鼓励科技开发应用型科研院所转制为科技型企业，此类企业的登记，应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

附： 关于改进企业登记工作，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进一步支持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为本市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及再创业提供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现就改进企业登记注册工作，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企业注册资本（金）

      1、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采取注册资本担保方式进行登记注册。科技人员申办高新技术企业，初始注册资本金不足时，可提交由政府批准成立的风险投资或担保机构出具的注册资本（金）二年内到位的担保证明，不再提交验资报告，以担保书中担保的注册资本（金）数额，对注册资本（金）进行登记注册。公司年检时，也不再提交验资报告。担保单位承担企业登记注册后有关注册资本（金）的连带责任。二年后，企业应以其收入补足注册资本（金），不能补足注册资本（金）的企业，应进行变更或注销登记。

      2、注册资本在人民币50万元（含50万元）以下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技术持有人以高新技术出资入股的，可根据股东之间达成的入股协议书或公司章程将该技术成果作为注册资本的一部分，进行登记注册。

    二、关于企业名称

      3、积极保护高新技术企业的名称权，凡经市科学技术管理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本（金）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由企业提交申请及相关查询证明，其名称中的字号可以在全行业或多个行业实行保护，名称中的商号可以许可其他企业使用。

  三、关于企业人员（股东）

      4、在校研究生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可通过专、兼职形式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在校研究生和相关的科技人员可以出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职务。

      5、出国留学人员以技术成果出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可凭本人中国护照，按照内资企业的有关规定进行登记注册。

　    6、允许外籍人员（含港、澳、合人员）担任内资高新技术企业的董事、监事、经理等职务。

      7、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股东兴办高新技术企业的，其出资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按内资企业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关于企业住所

　    8、允许高新技术企业以居民住宅作为企业住所，开展高新技术的经营和科研工作。以居民住宅为企业住所应以不干扰周边居民生活为原则。

    五、专设窗口，限时审批

      9、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其所属分局设立专门的接待窗口，由专人受理审核高新技术企业的登记申请。登记申请的文件受理后，五个工作日内颁发营业执照。

    六、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改制登记

　    10、积极支持原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改制登记为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改制时，企业可以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的方式对企业无法处置的资产行使所有权。管委会应制定相应的规章并报登记注册机关备案。

　    11、为方便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改制登记，凡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改制（不含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可凭市科委或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对企业改制方案的批准文件，直接到登记注册机关办理改制登记，不再经其他各级部门或机构审核批准，减少审批环节，加速高新技术企业改组、改制进程。

    12、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改制登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改制登记注册费减半征收。

